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險法施行細則第七十條前段：「本保險之現金給付請領權利，自得為請

領之日起，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」，規定被保險人請求權時效為二年

（現行施行細則第四十七條則改為五年），與上開意旨不符，應不予適

用。在法律未明定前，應類推適用公務人員退休法、公務人員撫卹法等

關於退休金或撫卹金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之規定。至於時效中斷及不

完成，於相關法律未有規定前，亦應類推適用民法之相關條文，併此指

明。

釋字第四七五號解釋（88.1.29.）

【解釋文】

國民大會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，制定憲法增修條文，其第十

一條規定：「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

理，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」。

政府於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以前在大陸地區發行之國庫債券，係基

於當時國家籌措財源之需要，且以包括當時大陸地區之稅收及國家資產

為清償之擔保，其金額至鉅。嗣因國家發生重大變故，政府遷台，此一

債券擔保之基礎今已變更，目前由政府立即清償，勢必造成臺灣地區人

民稅負之沈重負擔，顯違公平原則。立法機關乃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

條之授權制定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」，於第六十三條第

三項規定：一、民國三十八年以前在大陸發行尚未清償之外幣債券及民

國三十八年黃金短期公債；二、國家行局及收受存款之金融機構在大

陸撤退前所有各項債務，於國家統一前不予處理，其延緩債權人對國家

債權之行使，符合上開憲法增修條文之意旨，與憲法第二十三條限制人

民自由權利應遵守之要件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國民大會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，依據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

三款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，制定憲法增修條文。其第十一條

規定：「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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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以法律為特別規定」。

政府於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以前在大陸地區發行之國庫債券，係基

於當時國家籌措財源之需要，且以包括當時大陸地區之稅收及國家資產

為清償之擔保，其金額至鉅。嗣因國家發生重大變故，政府遷台，此一

債券擔保之基礎今已變更，目前由政府立即清償，勢必造成臺灣地區人

民稅負之沈重負擔，顯違公平原則。

人民之自由權利固受憲法之保障，惟基於公共利益之考量及權衡

個人私益所受影響，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要件者，立法機關得以法

律為適當之限制；又憲法於一定條件下明確授權立法機關制定法律為

特別規定時，法律於符合上開條件範圍內，亦不生牴觸憲法問題。八十

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公布施行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」，即

係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授權而制定，該條例第六十三條第三項

規定：一、民國三十八年以前在大陸發行尚未清償之外幣債券及民國三

十八年黃金短期公債；二、國家行局及收受存款之金融機構在大陸撤

退前所有各項債務，於國家統一前不予處理，其延緩債權人對國家債權

之行使，係因情事變更，權衡國家情勢所為必要之手段，無違上開憲法

及憲法增修條文之意旨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釋字第四七六號解釋（88.1.29.）

【解釋文】

人民身體之自由與生存權應予保障，固為憲法第八條、第十五條所

明定；惟國家刑罰權之實現，對於特定事項而以特別刑法規定特別之

罪刑所為之規範，倘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所要求之目的正當性、手段必

要性、限制妥當性符合，即無乖於比例原則，要不得僅以其關乎人民生

命、身體之自由，遂執兩不相侔之普通刑法規定事項，而謂其係有違於

前開憲法之意旨。

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「肅清煙毒條例」、八

十七年五月二十日修正公布之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」，其立法目的，乃




